
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一配供项目-小麦除草调节

种子处理剂用药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YFZ-2025-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一、招标条件 

本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一配供项目-

小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剂用药已由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国有资金：2500.00000000 万元，招标人为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规模：本次采购项目预算为 2500 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一配供项目-小

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剂用药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一配供项目-

小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剂用药： 

3.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采购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能力的独立

法人机构。  

3.2 投标人须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农

药登记证使用范围――小麦)。  

3.3 如农药经营（销售）单位投标的，须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

标单位公章、其所代理产品生产厂商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农药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企业标准》加盖投标单位

公章、《农药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等相关资

质证明。  

3.4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 年 11 月 10 日 08 时 30 分到 2025 年 11 月 17 日 18 时 00 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人，须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

单位介绍信（加盖公章）发送至 490987602@qq.com 邮箱,同时电话告知报名人员，

领取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 2025 年 11 月 24 日 17 时 30 分 

递交方式： 邮寄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 年 11 月 28 日 15 时 00 分 

开标地点：江苏和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评标室（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 3 号长亭

商厦 1 号楼南楼 601 室）。 

七、其他 



1、 招标条件  

根据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计划，拟对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

一配供项目-小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剂用药招标公告进行招标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

件的生产商或销售商参加本项目投标。本次招标对投标报名人的资格审查，采用“资

格后审”方法选择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采购项目名称：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

一配供项目-小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剂用药。  

2.2 采购内容：2026 年度农药集中采购零差率统一配供项目-小麦除草调节种子处理

剂用药采购、供应、供应地点、具体采购数量及种类如下：  

序号 品种 采购量  

（吨） 规格 剂型  

一、除草剂  

1 30 克/升甲基二磺隆 10 10ml/30ml/300ml 可分散油悬浮剂  

 30 克/升甲基二磺隆（进口） 5 30ml/250ml 可分散油悬浮剂  

2 4%啶磺草胺（进口） 2 100ml 可分散油悬浮剂  

3 50 克/升双氟磺草胺 15 15g/1kg 悬浮剂  

4 5%唑啉草酯 5 100ml /1L 乳油  

 5%唑啉草酯（进口） 5 80g/1kg 乳油  

5 6%啶磺草胺•唑啉草酯 2 1kg 乳油  

6 6%环吡氟草酮 1 100g/1kg 可分散油悬浮剂  

7 69 克/升精噁唑禾草灵 4 100ml /1L 水乳剂  

 69 克/升精噁唑禾草灵（进口） 4 100ml /1L 水乳剂  

8 9%双氟·唑草酮 1 20g/200g 悬乳剂  

9 10%双氟·唑草酮 1 18g/180g 悬浮剂  

10 10%唑啉草酯 6 50g/1kg 乳油  

11 10%唑啉•炔草酯 5 50g/500g 可分散油悬浮剂  

12 10%苯磺隆 2 15g/500g 可湿性粉剂  

13 10%氟唑磺隆 2 30ml/300ml 可分散油悬浮剂  

14 13%二甲四氯钠 30 300g/900g 水剂  

15 15%炔草酯（微乳） 30 50g/1kg 微乳剂  

 15%炔草酯（水乳） 10 50g/1kg 水乳剂  

16 15%氟唑•炔草酯 5 50ml/1000ml 悬浮剂  

17 16%双氟磺草胺·氯氟吡 5 50g/1kg 悬浮剂  

18 16%双氟磺草胺·唑草酮·氯氟吡氧乙酸 5 60ml/1000ml 悬乳剂  

19 18%氟唑磺隆·炔草酯 3 1kg 可分散油悬浮剂  

20 20%啶磺•氟氯酯（进口） 0.5 7g/50g 水分散  

21 20%双氟•氟氯酯（进口） 0.1 50g 水分散  

22 20%噻磺•乙草胺 2 1kg 可湿性粉剂  

23 20%吡氟酰草胺·氟噻草胺 2 1000g 悬浮剂  

24 200 克/升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30 30g/1kg 乳油  

25 22%甲基二磺隆炔草酯 2 35ml/350ml 可分散油悬浮剂  

26 22.6%双氟磺草胺•氯氟吡 2 40g/1kg 悬乳剂  

27 24%炔草酯（乳油） 10 50g/1kg 乳油  



 24%炔草酯（微乳剂） 2 1kg 微乳剂  

28 288 克/升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20 30g/1kg 乳油  

29 30%双氟氯氟吡 10 30g/1kg 悬浮剂  

30 30%噻磺•乙草胺 2 70g/1kg 可分散油悬浮剂  

31 30%吡氟酰草胺•氟噻草胺 8 1kg 悬浮剂  

32 33%氟噻•吡酰•呋(进口) 8 80g/1kg 悬浮剂  

33 35%吡氟酰草胺•氟噻草胺 2 60g/1kg 悬浮剂  

34 36%甲二隆·双氟草·异丙隆 2 150g/1kg 可分散油悬浮剂  

35 36%二氯异噁草酮 2 100g/500g 悬浮剂  

36 41%氟噻草胺 3 250g 悬浮剂  

37 42%氟唑异丙隆 3 1kg/4kg 悬浮剂  

38 48%二甲•氯•双氟 5 100g/1kg 悬乳剂  

39 48%二甲•二磺•双氟 5 60g/600g 可分散油悬浮剂  

40 50%异丙隆（可湿粉） 20 125g/1kg 可湿性粉剂  

 50%异丙隆（悬浮剂） 40 100g/1kg 悬浮剂  

41 50%噻磺•乙草胺 2 40g/1kg 可湿性粉剂  

42 500 克/升丙草胺 5 1kg 乳油  

43 50%丙草胺 3 1kg 乳油  

44 55%吡酰异丙隆 10 1kg 悬浮剂  

 55%吡酰异丙隆（进口） 2 5L 悬浮剂  

45 56%二甲四氯钠 12 30g/400g 可溶粉  

46 60%吡酰异丙隆 2 160g/1kg 可分散油悬浮剂  

47 667 克/升三氯吡氧乙酸 2 30g/300g 乳油  

48 68.9%三氯吡双氟 2 30g/300g 悬浮剂  

49 75%异丙隆 5 80g/1kg 水分散粒剂  

50 75%氟唑磺隆 2 4g/30g 水分散粒剂  

51 85%2 甲 4 氯异辛酯 5 25g/500g 乳油  

二、调节剂  

1 0.0016%28-表高芸苔素内酯 5 1kg 水剂  

2 0.01%24-表芸苔素内酯 5 1kg 可溶液剂  

3 2.85%硝钠·萘乙酸 5 500g 水剂  

4 10%24-表芸苔素内酯·烯效唑 5 500g 悬浮剂  

5 20.8%烯效甲哌鎓 1 1kg 微乳剂  

6 0.0075%14-羟基芸苔素甾醇 5 500ml 可溶液剂  

三、种子处理剂  

1 9%苯醚•咯•噻虫 15 200g /5kg 悬浮种衣剂  

2 27%苯醚•咯•噻虫 10 1kg 悬浮种衣剂  

 27%苯醚•咯•噻虫（进口） 5 500ml 悬浮种衣剂  

2.3 供应地点：根据招标人需求，分批送达招标人指定的地点。  

2.4 供应商确定方式：每个品种的药品确定 1-2 名供应商（一个供应商可以同时中

多个品种、多个规格的药品）。  

2.5 供货期：满足招标人要求，供货至指定地点并通过招标人验收。  

2.6 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要求。  

2.7 投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须在 5 个工作日内与采购单位签定合同。  



2.8 本次采购项目预算为 2500 万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采购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能力的独立法人机

构。  

3.2 投标人须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农

药登记证使用范围――小麦)。  

3.3 如农药经营（销售）单位投标的，须提供《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标

单位公章、其所代理产品生产厂商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农药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企业标准》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农药登记证》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等相关资质证明。  

3.4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5、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6、招标文件的获取  

投标人投标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均通过电话联系网上获取，具体方式如下：  

6.1 获取时间：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每日 8:30 至 18:00（北

京时间,下同）。  

6.2 获取方法：凡有意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人，须在获取招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将

单位介绍信（加盖公章）发送至 490987602@qq.com 邮箱,同时电话告知报名人员，

领取招标文件。  

6.3 招标文件获取联系人：陈工，联系号码：0515-88276868、15905100092。  

6.4 招标文件每份售价 300 元，售后不退。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 投标文件应密封，在密封袋上注明报价单位、所报项目名称及联系人姓名和联

系号码。  

7.2 送达时间：截止 2025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17 时 30 分前送（寄）达盐城新合作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予以拒收。  

7.3 邮寄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开放大道 24 号 3 楼 315 室。  

联 系 人：董玉红  联系电话：13813448159  

            陈文    联系电话：15905100092  

8、其他要求  

8.1 在 2025 年农业农村部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及厂家不得参与本次投标。  

8.2 综合评审同等得分同等价格，厂家优先。  

8.3 进口产品，须保证全省统一价格。  

8.4 以往中标单位曾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与招标人签定合同，或未

能按合同及时供货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单位中标资格并拒绝其单位参加招标人招

标项目的投标（包括其授权产品）。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采购与招标网、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  

10、其他  

10.1 投标人有违反《盐城市市场廉政准入规定（试行）》中规定情形的，招标人将

拒绝投标。  

10.2 本项目严禁挂靠、转包、分包，一经核实挂靠、转包、分包的，将被取消投标、

中标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直至建议有关部门吊销资质证书。  



11、监管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盐城市纪委监委第十派驻纪检监察组、盐城市供销合作总

社监事会。  

12、联系方式  

招   标   人：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盐城市开放大道 24 号 3 楼  

联   系   人：张颉  

电    话：15960288860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和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 3 号长亭商厦 1 号楼南楼 601 室  

联   系   人：陈文                 

电    话：0515-88276868   15905100092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盐城市纪委监委第十派驻纪检监察组、盐城市供销合

作总社监事会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盐城新合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开放大道 24号 3楼 

联     系     人： 张颉 

电            话： 15960288860 

电   子   邮  件：  

 

 

招 标 代 理 机 构：江苏和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盐城市亭湖区长亭路 3号长亭商厦 1号楼南楼 601 室 

联      系     人：陈文 

电             话：15905100092 

电   子   邮   件：490987602@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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